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
教产专〔2021〕5 号

关于公布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

通过企业名单（2021 年 6 月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，有关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95 号）精神，落实《教育部 工业和信

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 实施卓越工

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.0 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3 号）要求，

深化产教融合、产学合作、协同育人，根据《教育部产学合

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教高厅〔2020〕1 号），经企业

申报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审议通过，形成了 2021

年 6 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，共有 210 家企业支

持项目 8800 项（企业名单见附件）。各企业申报指南详情请

登录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

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查询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请各省（市、区）教育厅（教委）加强组织和宣传，

将本通知转发给相关高校，动员更多教师积极参与产学合作

协同育人项目。




